
新疆天泰纤维有限公司低浓度废气综合治理项目竣工环境

保护验收意见

2019 年 10 月 16 日，新疆天泰纤维有限公司根据《新疆天

泰纤维有限公司低浓度废气综合治理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

测报告表》,并对照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，依

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环评文件及批复，组织对本项目进行竣工

环境保护验收。验收工作组由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、验收报告编

制单位和相关技术专家组成，验收工作组审阅并核查了有关资

料，听取了项目建设与验收调查情况的汇报，经讨论形成验收意

见如下：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

(一)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

本项目位于柳毛湾镇西北约 25km 处，新疆天泰纤维有限公

司厂区内，地理坐标为：东经 85°53′54″、北纬 44°37′52″。

本项目建设规模为：3条 200000m3/h 风量低浓度废气综合治

理设施。主要建设内容为安装治理设备。

(二)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

2019 年 6 月，新疆天泰纤维有限公司委托新疆新达广和环

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《新疆天泰纤维有限公司低浓度废气

综合治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。

2019 年 7 月 30 日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生态环境局

审批通过《关于新疆天泰纤维有限公司低浓度废气综合治理项目

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》（塔地环字[2019]125 号）。



2018 年 10 月开始进行设计并施工，2019 年 6 月 10 日建设

完成进行调试运行。

2019 年 9 月，新疆天泰纤维有限公司委托新疆新能源（集

团）环境有限公司



房隔音等措施。

（四）固体废物

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，由园区环卫部门运往生活垃圾填埋场

处理。

对废弃填料进行水洗，将 pH 值调至中性后，作为一般固废

进行外售。

四、环保设施调试效果

（一）废气

低浓度废气处理设施有组织废气污染物中硫化氢的去除效

率≥56.4%，硫化氢最大排放速率为 0.140mg/m
3
，满足《恶臭污

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4554-1993）表 2恶臭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。

本项目厂界无组织废气污染物中硫化氢最大排放浓度为

0.016mg/m3，满足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4554-1993）中

厂界一级限值要求。

（二）噪声

本项目厂界噪声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（GB12348-2008）中 3类标准要求。

（三）其他环保设施

新疆银鹰工贸有限公司环境风险事故应急预案（包含新疆天

泰纤维有限公司）2018 年 4 月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环

境保护局进行了备案，备案号：654200-2018-013-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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